
中石化安庆分公司储运部二十罐区增设饱和液化气球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储运部二十罐区增设饱

和液化气球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

体内容和要求列举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公司于 2021年委托安徽实华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编制了《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储运部二十罐区增设饱和液化气球罐项目基础设计》，

基础设计中提出了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设施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要求。同

时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生态环境影响分析），项目建设中落实了环境保护篇章

中的污染防治措施，列出环境保护投资概算的估算，项目实际总投资 3020.7万

元，环保投资 57.35万元，占比 1.9%。

1.2 施工简况

项目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三同时”制度，公司与中石化胜利油建工

程有限公司签订了环境保护设施的施工合同。

2021年 7 月 9日取得批复后，2021年 11 月开工建设，2023 年 6 月竣工，

2023年 4月 23日完成排污许可重新申请。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同时

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

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2023年 5月安庆石化分公司成立了验收小组，对建设项目开展了细致的自

查工作，依据环评报告表及其批复的要求编制了监测方案，并委托安徽中品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检测。现场检测时间为 2023年 9月 7日至 9月

8日，安徽中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3年 9月 22日出具了安庆分公司储运部

二十罐区增设饱和液化气球罐项目的检测报告，根据验收监测结果编制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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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储运部二十罐区增设饱和液化气球罐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表》。

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第八条的九项逐一对照核查，

本项目不存在其九项情况，验收合格。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反馈或投诉

的内容。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于2022年12月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进行了修订，本项目为改扩建项目，在预案修订时已考虑本项目，预案于

2022年12月14日并上报安庆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备案编号为340800-2022-002-H。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具有基本的环境应急处置处理类物资储

备，定期检查物资的储备数量和质量，确保不会影响应急状态下的使用。

（2）环境监测计划

公司已按《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819-2017）及《排污单位

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石油炼制工业》（HJ880-2017）要求，制定自行监测计划。

安徽中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 9月 7日至 9月 8日就本项目废气、废

水、噪声等污染防治设施的处理能力及污染物排放现状进行了现场监测。根据检

测结果，各项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2）防护距离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位于石化厂区内现有预留罐位，环评中要求设置 150米环境防护距离，

环境防护距离内不涉及居民搬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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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改工作情况

本次验收未提出整改项。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

2023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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